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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20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监事及列席会议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

通知。 

（三）2020年 3月 30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3份。 

（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书杰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2、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

算和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3、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报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要求，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4、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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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司与关

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价格客观公允，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6、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内控控制制度建设和运行上遵循了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相关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流程，对内部控制发现的缺陷和问

题，及时分析和改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

得到有效的执行，内部控制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四月一日  

 


